
河北医科大学

学术学位研究生教学工作情况表

姓 名 学号 指导教师

实践时间 学时数

实践

内容

个人

总结

指导教

师意见

（应结合教学工作量的完成情况、工作态度、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

等多方面综合评价。成绩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）

签 字

年 月 日

二级学

院审核

意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
备注
教学实践工作量应至少达到博士 40 学时、硕士 48 学时，方可获得学分；博士

须达到 2学分，硕士须 3学分视为合格。


